清华大学工会国家大剧院“艺术之友”俱乐部
会员卡使用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1条 为了更好地服务我校教职工参观国家大剧院、欣赏高水平艺术演出的需求，充分发挥校工会购买的国家大剧院“艺术之友”俱乐部会员卡（以下简称会员卡）的效用，结合《国家大剧院艺术教育活动会员票务管理细则(试行)》的要求和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2条 借用人须是清华大学工会会员，每人1次最多可借用2张会员卡，可供借用时间为每周的周日。参观项目包括常规展厅展出和音乐会演出（具体演出时间、内容和票务信息会在校工会网站提前发布通知）。借用人需于演出当周周五上午8：30至12：00持有效证件到校工会领取会员卡和演出票（不能分开办理，面向工会会员演出票的优惠价为5元/张），先到先得，并须于下周周二上午12：00前将所借会员卡归还校工会。
第3条 不按时归还、损坏和丢失会员卡者，将取消其两个月内再次借用会员卡的权利；损坏和丢失会员卡者，需按10元/卡交纳补卡费用。

第4条 本办法由清华大学工会负责解释。

第5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 清华大学工会

二〇〇八年十月十日
